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 村部建设立项申请
书(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篇一

甲方：（品牌公司）

乙方：(你)根据实际情况，在平等协商，自愿互谅的基础上，
本于诚信，甲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甲乙双方同意解除xxxx年xx月xx日签订的《xxxx合同》
及其它相关协议。自协议解除之日起，甲乙双方彼此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消灭。甲乙双方相互不再以任何形式追
求对方的违约责任。

第二：甲乙双方同意对于合同订立、执行过程中各自的任何
形式的损失自行负责担。

第三：鉴于合同未能履行是由于客观经济形势变迁造成的，
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之日一次性退还乙方已经交纳的保证
金xxxx元。

第四、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日期：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篇二

*中学各位领导：

我叫，女，汉族，系七年级六班的新生。我来自*乡*村一个
贫穷的家庭，住着三间下雨就漏水的破房子，一家六口人。
上有患病多年的奶奶，常年吃药，卧病在床。还有一个患有
精神病的大伯，他整天东走西逛没有劳动能力，全靠父母照
顾日常的生活。有一个弟弟正在上六年级。由于是住校生，
每天吃住在校，每年也需要一笔不小的伙食费。我的母亲前
年出了车祸，脑部受到创伤，严重影响生产生活，我常常帮
助母亲收拾家务，放学回家后就要忙着洗衣服做饭。家里有
几亩农田，平时都是父母去地里劳作，父亲农闲的时候就出
去打工挣些零用钱，一家人的全部费用均靠父母的辛勤劳作
得以维持。我由于是住校生，离家较远，每月也要一笔不小
的伙食费，增加了家庭的负担。每每念及这些，我总是心存
深深的愧疚，惟有以加倍的努力学习来报答他们。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20xx年*月*日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篇三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单位：



建设日期：年月至年月

科学定位、合理规划、瞄准目标、凝练方向、突出重点的原
则基础上，详细阐述项目的建设意义、建设内容、经费预算、
设备购置、预期总体建设目标和阶段目标，做好项目的节点
安排。

1、提出本项目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计划;

2、提出本项目的年度投资计划;

3、组织本项目的建设实施，负责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保
障;

4、协调本项目的内部关系，解决内部出现的问题;

5、提出本项目建设的年度报告、年度统计;

6、根据要求安排本项目接受中期检查;7、出具本项目的竣工
验收申请报告，做好验收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

1、各单位确定项目负责人，提出立项申请并填写项目，提供
必要的论证材料;

2、校内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专家及职能部门签署意
见;

3、学校重点建设项目领导小组最终审核批准后，发出开工建
设的批复文件，并正式拨款。

单位：万元

分年度预算额

1、项目建设严格实行预算制，申请人须认真填写《重点建设



项目经费预算总表》《重点建设、项目设备购置费预算明细
表》和《重点建设项目业务费预算明细表》。其中，后两个
《明细表》均指在总预算额度内、且计划在项目申请当年使
用的经费;以后年度的项目使用经费计划及明细则应按“分年
度预算额”在每年末学校统计下一年度经费预算时统一申报。

2、学校分期划拨的经费以各项目提交的当年年度预算批准额
为准。各建设项目承担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确保按期执行资
金的年度使用计划。

3、项目建设应严格按照开工建设批复文件的内容进行，不得
随意变更。在建设过程中如确需变更时，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必须向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提交有充分变更理由的申请报告和
论证材料，经校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实施;预期建设目标不能
降低：批准建设经费额度不得突破。

4、学校项目建设实行严格的结项审计制度。申请下年度预算
时，需提交上年度经费使用情况报告。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篇四

省扶贫办领导：

__区__镇__村位于西长公路__段东侧，全村共辖14个村民小
组，746户，3588人，耕地面积8126亩。

今年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党支部、村委会积
极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按照“一个中心，
六大功能区”（即以村部为中心，建成公益事业区、小康家
园示范区、加工服务区、主导产业开发区、规模养殖区、基
本农田保护区）的布局，对全村的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全面规
划。目前，已建成村部办公楼一幢，完成__小学改建，拓宽
硬化村级道路9公里；建成前宅后院式小康农宅15套，已搬迁



入住15户，并被列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建成标准
化的村级卫生所1处，文化活动中心1处，新建水塔2座，铺设
自来水管道3600米，共需资金93万元，现已自筹13万元，上
级部门解决25万元，尚缺资金55万元，恳请贵办帮助解决。

申请人：

20__年__月_日

建设单位申请文件篇五

第一条为了切实加强县城建设管理、规范城区建设行为，科
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障县城总体规划的实施，根据
《xxx城乡规划法》、《xxx土地管理法》、《xxx建筑法》的有关规
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在县城规划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包括新建、
改建、扩建），必须符合《县城总体规划》，经县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建设。每个公民有权对违反县城
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根据《县城总体规划》规定，我县县城规划区范围东至穆家
寨，南至千惠渠畔，西至朱家寨铁路桥，北至北坡山顶。

第三条县城建设管理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
县建设局负责县城规划区域内的单位、农（居）户建设规划
管理工作，城关镇、东南镇人民政府配合建设局做好城内四
村、城郊六村即（穆家寨、杨家庄、营沟、北坡、朱家寨、
郑家沟）的村容村貌建设整治、管理、村民居住宅建设和临
街沿路范围内的个体私营户建设的规划管理工作。

第二章用地管理

第四条县城规划区内，单位、集体建设、村民（居民）住宅



建设、管线建设、临时建设必需申请用地许可，并严格按批
准的用途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

第五条单位集体建设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
方式取得，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除外。

第六条村民宅基地的审批，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总体要求，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镇村建设规划，符合农
村村民一户一宅，建新缴旧、占补平衡的原则。

第七条城区村民宅基地审批面积标准，每户不得超过二分，
县xxx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对上报的宅基地申请户要逐户现场
勘察，核准方位、四址和地类。

第八条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审批程序

1、村民向所在村委会书面提交宅基地申请书；

2、村委会审核同意并公示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查；

3、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上报县国土资源局审批。

第九条村民宅基地审批后，由国土、建设、乡镇、村、组严
格按照批准的面积、方位、四址、地类勘测、定址放线。

第十条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
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第三章建设管理

第十一条县城建设管理实行由建设局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制度
（即“一书两证”）。

1、选址意见书的办理程序

（3）根据审核确定的选址方案，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办理程序

（1）建设单位持批准的计划任务书、选址地形图，向县建设
局提出定点申请；

（2）县建设局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按照县城规划的
要求，核定用地位置和界限，提出道路红线、建筑红线、建
筑退让、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化率、高度控制、景观设计、
工程管线、设计标高、环保、消防、气象、抗震等规划设计
要求。

（3）审核建设单位提交的规划设计总图或初步设计方案；

（4）下达建设项目用地数量及位置座标，签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

建设单位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土地管理部门
申请用地审批手续。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办理程序

（3）审定设计方案，进行正式施工图设计；

（4）审查施工图，填写建筑工程申请表，办理相关手续；

（5）办理规划定点手续，签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6）县城重要地段及主干道路交岔口或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



方案、现场定线，须由县建设局报请县政府批准或主管领导
同意后，方可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
办理工程招投标及施工许可证。

第十二条城区村（居）民建设住房须持有县土地部门核发的
《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使用权批复原件和复印件及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图纸，按管理范围向建设局提出书面申请，填写
《城镇村（居）民建房申请表》，并征得四邻同意签字并加
注村（社区、居）委会意见后，由建设局按规定现场核查定
线。经审查符合《县城总体规划》和《县城详细性建设规划》
后，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会同申请人所在镇人
民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现场勘验放线后，凭放线单方可正式
开工建设。

第十三条管线工程管理程序

1、建设单位持批准计划文件，向县建设局提出路由申请，填写
《管线工程申请表》；

3、现场测量定线，交纳押金办理开挖手续；

4、开挖后回填前，须经现场验线后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5、工程竣工验收并提交工程档案资料后，退回押金。

第十四条临时建设，须经县建设局审查批准，发给临时建设
工程许可证，收取一定的保证金，到期后无偿自行拆除。

临时用地，须经县建设局审查同意，发给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证，并向土地部门申请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四章罚则



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广场、绿地、高压
供电走廊和压占地下管线进行建设。在县城规划区内建房、
开山、挖土、采砂、采石、填挖水面、堆弃垃圾等行为，须
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破坏县城环境，影响县城规划的
实施。

对未经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私自进行建设的行为，按照《xxx
城乡规划法》的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超过批准
的数量非法占用土地、非法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行为，按照
《xxx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处理。


